
⼀、是否适⽤新租赁准则的判断

相较于原租赁准则，新租赁准则完善了租赁的定

义，增加了租赁识别相关内容，对于评估⼀份合同是

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给出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和指

引。实务中，⼤部分合同是否为租赁或者包含租赁的

评估结论通常是⽐较明确的，但对于少部分交易⽽

⾔，究竟属于提供服务还是租赁，可能在判断上存在

⼀定难度。⽽且新租赁准则下，承租⼈采⽤统⼀的会

计处理模型，对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以外的所

有其他租赁均确认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。原准则下

经营租赁作为表外融资的优势将不复存在，需要关注

承租⼈是否存在为避免确认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⽽

通过将合同从形式上由租赁调整为接受服务的情形。

（⼀）租赁与服务的区别

如果某项交易为租赁，对于客⼾⽽⾔，表明其在

租赁期开始⽇即控制了租赁标的物（已识别资产）的

使⽤权，能够主导该已识别资产的使⽤并获得在使⽤

期间因使⽤已识别资产所产⽣的⼏乎全部经济利益，

因此需要确认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。如果某项交易

为接受服务，表明客⼾在合同开始⽇并未控制⼀项资

产，控制权是在供应商履⾏其履约义务的时候逐步转

移给客⼾，客⼾往往在接受服务时就已消耗控制权所

带来的经济利益。已识别资产（若存在）只是供应商

⽤于其履⾏履约义务的⼯具，由供应商主导这项⼯具

的使⽤。因此，客⼾⽆需确认相关资产和负债，待接

受服务时再将⽀付的对价计⼊相关成本费⽤。

（⼆）租赁识别的关键点

⼀项合同是否为租赁或包含租赁，必须满⾜三个

要素：⼀是存在⼀定期间；⼆是存在已识别资产；三

是资产供应⽅向客⼾转移对已识别资产使⽤权的控

制。实务中，这三个要素的判断中，关键点在于是否

存在已识别资产和客⼾是否控制已识别资产使⽤权。

1. 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
在判断是否存在已识别资产时，应关注资产供应

⽅是否拥有实质性替换权，尤其是针对⼀些空间使⽤

权的租赁业务，例如租赁某些空间位置⽤于置放⼴告

牌、租赁农⼾的屋顶⽤于建设光伏发电系统、租赁⼀

定⾯积的仓储空间等。在租赁期开始⽇后，如果这些

供使⽤的空间是不固定的，资产供应商可随时变更租

赁空间，表明合同中并不存在已识别资产，并不适⽤

租赁准则。

2. 客⼾是否控制已识别资产使⽤权
客⼾是否控制已识别资产使⽤权的判断要素与

《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——收⼊》中对于控制的判

断三要素类似，即能⼒、主导使⽤、能够获得⼏乎全

部的经济利益。如果客⼾有权在使⽤期间内主导已识

别资产的使⽤，并获取在使⽤期间内因使⽤已识别资

产所产⽣的⼏乎全部经济利益，则客⼾控制了该资产

的使⽤权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关于“⼏乎全部的经济利

益”，新租赁准则强调的是“在约定的客⼾权利范围

内，有权获得因使⽤资产所产⽣的⼏乎全部经济利

益”⽽⾮“已识别资产的全部经济利益”。

⼆、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判断

对于短期租赁或低价值资产租赁，承租⼈可以选

择简化处理，不确认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，⽽是将

租赁付款额在租赁期内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

统合理的⽅法计⼊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。实务

中，企业为了简化处理，可能存在错误判断为短期租

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的情形。

（⼀） 短期租赁的判断

1. 对合同条款的考虑
短期租赁，是指在租赁期开始⽇，租赁期不超过

12个⽉的租赁。在判断某项租赁是否属于短期租赁

时，除了关注不可撤销的租赁期外，还需要关注合同

中是否存在租赁资产购买选择权、续租选择权、终⽌

租赁选择权等。包含购买选择权的租赁即使租赁期不

超过12⽉，也不属于短期租赁。包含续租选择权、

终⽌租赁选择权的，在判断租赁期时，应考虑对上述

选择权的评估结果。

2. 对逐年续签合同的考虑
新租赁准则实施后，为避免确认⼤额使⽤权资产

和租赁负债，实务中可能存在部分企业将⼀项实质上

的⻓期租赁从合同形式上改成短期租赁并采⽤逐年续

签的⽅式。例如将租赁合同的租赁期设为1年，合同

中不包含续租选择权或购买选择权；合同每年续签⼀

次，续签的期限仍为1年，且仍不包含续租选择权或

购买选择权。

对于租赁期为1年或者⼩于1年，且合同中并未

包含购买选择权或续租选择权的租赁，不能直接认定

为短期租赁，⽽应基于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综合判断

可强制执⾏合同的期间以及是否存在实质续租选择

权，以合理确定租赁期。如果历史上承租⼈与出租⼈

之间存在逐年续签的惯例，或者出租⼈和承租⼈之间

存在关联关系时，更应该谨慎判断是否存在合同约定

之外的实质性的续租选择权。如果合同约定的不可撤

销租赁期较短，⽽承租⼈到期不续租将对其产⽣重⼤

经济损失，例如承租⼈对租⼊资产存在重⼤依赖，或

者承租⼈已经投⼊了重⼤的资产改良⽀出或者初始直

接费⽤、短期内终⽌租赁的相关成本是重⼤的，则很

可能表明承租⼈存在实质续租选择权，否则承租⼈将

⽆法规避因没有续租选择权⽽带来的⻛险。

此外，在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后，如果确

定租赁期为1年的，其他会计估计应与此⼀致。例

如，与该租赁相关的租赁资产改良⽀出、初始直接费

⽤等应当在1年内全部进损益，期末不能保留相应的

资产。

3. 短期租赁变更租赁期的处理
某些情况下，承租⼈会在短期租赁的租赁期内续

签租赁合同，新租赁合同的租赁标的物与原短期租赁

⼀致，租赁期开始⽇为原短期租赁合同租赁期结束⽇

的第⼆天。例如，承租⼈持有⼀项租赁合同，租赁期

为2021年1⽉1⽇⾄2021年12⽉31⽇，合同中未约定

续租选择权。在考虑了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后，承租

⼈确定该租赁的租赁期为1年，并选择简化处理，不

确认使⽤权资产和租赁负债。承租⼈和出租⼈于

2021年10⽉1⽇签订⼀项新租赁合同，约定从2022

年1⽉1⽇⾄2022年12⽉31⽇租赁同⼀标的物12个

⽉，新租赁⾃合同签订⽇⽣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后续

新签订的租赁合同导致了原短期租赁合同的租赁期发

⽣变化，承租⼈应当将其视为租赁变更进⾏会计处

理，视作原短期租赁合同于2021年9⽉30⽇终⽌，新

租赁合同的租赁期开始⽇为2021年10⽉1⽇，租赁期

为15个⽉。因此，新签订的租赁合同不属于短期租

赁。

（⼆） 低价值资产租赁的判断

低价值资产租赁，是指单项租赁资产为全新资产

时价值较低的租赁。根据新租赁准则应⽤指南，低价

值资产租赁的标准应该是⼀个绝对⾦额，通常情况

下，符合低价值资产租赁的资产全新状态下的绝对值

可参考低于⼈⺠币4万元的标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低

价值资产的判定与租赁资产为全新状态时的价值有

关，⽽⾮与租赁合同约定的租⾦相关。即使租赁合同

约定的租⾦⾦额很⼩，但如果该租赁资产为全新状态

时的价值较⼤，也不属于低价值资产。此外，如果承

租⼈转租或预期转租租赁资产的，原租赁也不属于低

价值资产租赁。

三、承租⼈衔接会计处理的会计政策选择

新租赁准则衔接规定为承租⼈衔接处理租赁业务

提供了两种⽅法：(1) 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

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的规定采

⽤追溯调整法处理(以下简称完全追溯调整法)；(2)

根据⾸次执⾏新租赁准则的累积影响数，调整⾸次执

⾏新租赁准则当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

项⽬⾦额，不调整可⽐期间信息（以下简称简化的追

溯调整法）。上述两种⽅法企业可以⾃⾏选择。

因此，如果企业在⾸次执⾏⽇之前存在承租业

务，应⾸先决定选择哪种衔接会计处理⽅法，⼀旦选

择，应对其作为承租⼈的所有租赁采⽤⼀致的衔接会

计处理⽅法。

如果企业选择采⽤简化的追溯调整法，对于如何

确定使⽤权资产的账⾯价值，新租赁准则⼜规定了会

计政策选择权，企业可以根据每项租赁分别选择采⽤

以下两种⽅法之⼀确定使⽤权资产的账⾯价值，具体

如下表所⽰。

表1  ⾸次执⾏⽇确定使⽤权资产账⾯价值的两种⽅法

⽅

法
⽅法⼀ ⽅法⼆

具

体

处

理

按照与租赁负债相

等的⾦额确定，并

根据预付租⾦进⾏

必要调整

假设⾃租赁期开始⽇即

采⽤新租赁准则的账⾯

价值（采⽤⾸次执⾏⽇

承租⼈增量借款利率作

为折现率），按该⽅法

计算出来的使⽤权资产

账⾯价值与租赁负债的

账⾯价值之差调整⾸次

执⾏新租赁准则当年年

初留存收益

优

点

采⽤该⽅法衔接会

计处理简单，不涉

及期初留存收益的

调整

初始确认的使⽤权资产

账⾯价值较⽅法⼀更接

近完全追溯调整法的处

理结果

缺

点

初始确认的使⽤权

资产账⾯价值通常

较⽅法⼆⾼，会导

致⾸次执⾏⽇之后

的期间确认更多的

成本费⽤

衔接会计处理复杂，会

计核算成本较⾼

企业在选择上述⽅法时，应结合实际⽐较两种⽅

法对企业⾸次执⾏⽇之后的财务报表产⽣的影响，对

于⾸次执⾏⽇存在重⼤经营租赁业务的企业，应慎重

选择衔接会计处理的具体⽅法。⽽且在选择⽅法⼀

时，需要注意对于⾸次执⾏⽇之前已计提但尚未⽀付

的租赁付款额，在计算租赁负债时会包括这部分应付

租⾦，但在确认使⽤权资产账⾯价值时，应在租赁负

债⾦额的基础上，对应付租⾦进⾏相应调整。

”
2018年12⽉，财政部发布了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21号——租赁》（财会〔2018〕35

号，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）。新租赁准则⾃

2019年1⽉1⽇起⽣效，要求2021年1⽉1⽇起

在执⾏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全⾯施⾏。实务

中，因⼤部分企业于今年⾸次执⾏新租赁准

则，在施⾏过程中可能碰到若⼲实务问题尚

待解决。本栏⽬拟分两期对这些问题进⾏分

析，以供读者参考。


